国家税务总局崇左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
税务事项通知书
崇市税二稽通〔2025〕94号

广西凭祥桂五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451481MA5NKHC25W）：

事由：税务检查所属期变更。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五十四条、《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2号）

通知内容：依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崇左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》（崇市税二稽检通〔2025〕19号）自2025年11月10日起对你（单位）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。现检查所属期间变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，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  

请扫描下方二维码，向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反馈稽查人员执法情况：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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